場地清潔維護費退還申請書

場地借用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止，借用 臺中市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廣場 辦理活動，今活動已辦理完畢且依規定將  貴會之場地與環境恢復原狀無誤，謹請  貴會依約退還場地清潔維護費計新臺幣 壹仟元整，並同意匯款時由退還之場地清潔維護費內扣除金融機構手續費   元，請將保證金匯入借用人於              銀行（郵局、農會）       分行              帳號內。

此致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借 用 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領               據
茲收到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退回所繳之場地清潔維護費計新臺幣 壹仟 元整。
據領人姓名：
身份證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